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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務報告及監事會報告 

一、113 年度工作報告 

(一) 113年度工作檢討及會務執行情形 

 

1. 食物森林理論與實作 

113 年協會將以溫帶食物森林重要著作《Edible Forest Gardens》為

基礎，嘗試在亞熱帶地區將其在地化，建立臺灣自己的食物森林實作經

驗。 

2. 非農地雜草計畫 

今年度的非農地雜草計畫主要以講座為主，希望再度深入社區，舉辦講

座，將雜草的價值、合適的管理辦法以及堆肥製作的整體概念帶入社區。 

3. 探索 CSA 研討會 

去年因為協會計畫太滿，因此停辦 CSA 研討會，今年，我們將會重啟

探索 CSA 研討會，今年研討會的內容是希望招聚臺灣各地在實踐 CSA 的

農場或是團隊，來共同分享經驗～困境＆解決方案。 

4. 恢復 CSA 支持家庭配送 

2024-06-22 召開支持家庭說明會，重新展開支持家庭配送。 

 

(二)、協會大事記   

 

時間 會務活動 內容 

2024-02-24 協會內部共識會議 討論協會年度工作方向 

2024-03-04 第四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 討論協會年度工作方向 

2024-04-13 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確認協會未來發展方針 

2024-04-29 竹塹社大公共參與週參訪活

動 

CSA合作農場教育宣導 

2024-04-30 台南藝術大學參訪活動 CSA合作農場教育宣導 

2024-05-14~ 

2024-05-18 

2024 非農地環境雜草管理教

育宣導計畫 

推動非農地雜草管理與

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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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25 月桃帶團參訪 CSA農場推廣 

2024-07-06 2024 探索 CSA 研討會–實

踐者聚會 

聚焦 CSA 實踐經驗分享

與發展方向 

2024-07-20 新竹縣兩河文化協會參訪 CSA農場推廣 

2024-08-05 農場整修工程-天溝及雨水回

收整修 

農場環境維護 

2024-08-05、

09-16、10-08 

農場整修工程-休憩平台施作 農場環境營造 

2024-08-17 農場整修工程-更換教室地板 農場環境維護 

2024-09-09 農場整修工程-教室牆面施工 農場環境維護 

2024-09-23 趨合農業經驗分享 研習活動 

2024-09-30 幻象基地水域周邊環境改善

及綠美化計畫 

食物森林推廣 

2024-10-07 新雅社區廢棄物循環再生系

列推廣活動-修樹活動 

食物森林推廣 

2024-10-19 新雅社區廢棄物循環再生系

列推廣活動-零廢棄市集 

廚餘箱推廣 

2024-10-28 竹塹社大公共參與週參訪活

動 

CSA合作農場教育宣導 

2024-11-23 幻象支持家庭小學堂 CSA推廣 

2024-11-27 農場整修工程-資材室擴建 農場環境維護 

2024-12-09 第四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 協會及幻象農場發展共

識討論 

2024-12-30 CSA合作農場社員大會暨農務

會議 

農場發展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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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3年度財務概況： 

113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 

中華民國 113 年 1月 1日至 113年 12月 31 日 

科目  
 實際決算數   預算數   

 決算與預算

比較數   
 說明  

 款   項   目   科目  

一       本會收入  357,982 339,000 18,982  

     1   入會費  1,500 2,000 -500 新會員 3 人 

     2   常年會費  46,000 50,000 -4,000  

     3  捐款收入  86,718 45,000 41,718  

     4   補助收入  219,018 239,000 -19,982 雜草計畫 

     5  其他收入  4,746 3,000 1,746  

            

二       本會支出  325,545 335,500 -9,955  
   一   人事費  173,500 228,000 -54,500  

    1  其他人事費 
173,500 228,000 -54,500 主係計畫人事費和 CSA

研討會 

          

   二   辦公費  28 15,000 -14,972  

    1  文具、印刷費  0 1,000 -1,000  

    2   郵電費  28 500 -472  

   三   業務費  142,017 106,000 36,017  

      1   材料費  129,017 79,000 50,017  

      2   聯誼活動費   0 3,000 -3,000  

      3   其他業務費  10,000 10,000 0 會計師公費 

      4   其他  3,000 14,000 -11,000  

           

   四   提撥基金  10,000 - 10,000   

 

三       本期損益  32,437 3,500 28,937   

                 理事長：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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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 

113/12/31 

   單位:新台幣元 

科目名稱 金額 科目名稱 金額 

銀行存款 58,301 預收款項  

零用金 11,525 準備基金 60,000 

定期存款 250,000 前期餘絀 327,389 

預付款項 100,000 本期餘絀 32,437 

合計 419,826 合計 419,826 

理事長：                            製表：   

 

現金出納表 

113/1/1-113/12/31 

      單位:新台幣元 

收入 支出 

科目名稱 金額 科目名稱 金額 

上期結存 20,133  本期支出  319,814 

本期收入 357,982  本期結存  58,301 

合計 378,115  合計  378,115 

 

               理事長：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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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金  收  支  表 

 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1日至 113年 12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元 

收入 支出 

科目名稱 金額 科目名稱 金額 

準備基金   準備基金 60,000  

 歷年累存 50,000     

 本年度提撥 10,000     

    結餘 60,000 

                    理事長：                            製表：  

財產目錄 

113/12/31 

財產編號 會計科目 財產名稱 購置日期 單位 數量 原值 折舊本年數 累計折舊 存放地點 說明 

協會目前無固定資產  

                    理事長：                         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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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4年度工作計畫: 
    

(一) 會員大會＆理監事改選 

日期：2025-05-10（六）9:00~12:00。 

協會今年的重要工作是理監事的全面改選（第五屆），目前推薦的理

監事名單有： 

 理事：陳建泰、王志仁、夏靜漪、劉孟達、游美雪、胡耿逢、林

昱妡、楊淑英、邱建程、賴台榮、黃淑媛、邱美玲 

 監事：林秀映、陳韻瑛、賴敏慧、楊麗珍 

(二) 食物森林工作坊 

食物森林工作坊，我們預計分三個階段舉辦，每階段上課都會包含理

論課程與實際操作。 

1. 理論課程 

第一階段：食物森林的願景（2025-05） 

討論「食物森林的願景」，著眼於食物森林的概念形成和文化背景，同

時介紹森林園藝在重新融入自然世界中的潛力的願景，以及由此願景產

生的食用森林花園設計目標。 

第二階段：森林和食物森林的生態（2025-08） 

探討了森林和食物森林的生態，透過基礎理論，從中得出森林園林設計

和管理的準則。當我們創建可食用的森林時，我們有意識地創建了可見

和不可見的結構，以實現願景中討論的目標。 

第三階段（2025-11） 

討論台灣在地建立可食森林的物種，以激發您的食慾，並帶給您感受食

物森林的生產潛力。 

2. 實際操作 

每一個階段都會安排實際的實作課程，這些實作課程會依據當下的狀況

做安排、調整，這些實作包括： 

 基地的丈量＆地圖繪製； 

 等高線的丈量＆製作等高線集水溝； 

 植物群（plant guilds）的案例討論； 

 如何種植一棵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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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3. 舉辦時間 

 2025-04-19, 20 

 2025-11-15, 16 

(三) 非農地雜草計畫 

今年度的非農地雜草計畫依舊要舉辦 10 個場次的雜草防治講座。希

望再度深入社區，舉辦講座，將雜草的價值、合適的管理辦法以及堆

肥製作的整體概念帶入社區。 

(四) 繼續 CSA 支持家庭配送 

底下是 2024-12-17 發佈募集支持家庭的文件（到二月為止，我們有 

20 個支持家庭，三位合作小農）： 

支持家庭的朋友們好～ 

感謝您陪伴我們走了 2024 氣候變遷明顯的一年，2025 上期的支持家

庭開始募集了喔！ 

這一年來農場的幼苗常感受生存的威脅（天氣、昆蟲、病害⋯），我們

秉持不用藥、不用毒的方式照顧生養萬物的土壤及植株，持續供應健

康有元氣的蔬果。 

礙於種子、苗株及氣候等等因素墊高了成本，不得已要將目前ㄧ斤不

到 70 元的價格調高到一斤 80 元。 請您體諒。 

單次菜箱金額為 240 元 

期待您繼續支持鼓勵我們，謝謝您 

(五) CSA 研討會 

舉辦時間：2025-08-30（暫） 

本次 CSA 研討會的的主軸是「短講（lightning talks）」邀請台灣

各地在從事 CSA 或者探索 CSA 發展的組織或單位共聚一堂，每個單

位給予 15 分鐘的短講，介紹彼此的工作與發現，並留下大量的交流

茶會時間，進一步的建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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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4年經費收支預算 

 

科目  
 114預算數    說明  

 款   項   目   科目  

 一      本會收入    289,200    
     1   入會費         2,000   新會員 4人  

     2   常年會費        45,000   預估繳交會費 90人  

     3   會員捐款        50,000    

     4   補助收入       190,000   雜草計畫扣除營業稅後  

     5   其他收入         2,200   利息收入  

          

 二       本會支出  277,500  
   一   人事費  165,000  

     1   其他人事費  165,000   主係計畫人事費  

   二   辦公費  2,500  

      1   文具、印刷費  2,000  

      2   郵電費  500  

   三   業務費  110,000  

      1   材料費  85,000 主係雜草計畫材料費 

      2   聯誼活動費   10,000  

      3   其他業務費  10,000 會計師公費 

      4   其他  5,000  

 三       本期損益  11,700  

理事長：                                            

 

 

 

五、監事會報告: 
 

各位參與的會員大家好，這一年來看到各位農場夥伴們盡心盡力維持協

會的會務與年度目標事務，辛苦了! 近年協會的運作模式越來越成熟，

也陸續有年輕人加入，這是我們樂見的，也代表協會的目標跟努力獲得

大家肯定! 財務報表經監事們審閱無異議通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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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提案討論 

提案 1.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討論 113年度工作報告案。 

說明：詳大會手冊第 4、5 頁，於提請會員大會討論通過。 

議決：  

 

提案 2.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討論 113年度經費收支決算案。 

說明：詳大會手冊第 6、7、8頁，於提請會員大會討論通過。 

議決：  

 

提案 3.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討論 114年度工作計畫案。 

說明：詳大會手冊第 9、10頁，於提請會員大會討論通過。  

議決：  

 

提案 4.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討論 114年度經費收支預算案。 

說明：詳大會手冊第 11頁，於提請會員大會討論通過。 

議決： 

 

提案 5.                                          提案人：理事會 

案由：討論未繳費會員會籍問題。 

說明：經查陳雲基、周舜裕、楊碧媛、黃貴箴、林漢洲、王俊傑、范國

峰、洪友崙、吳秀梅、陳志坤等 10人，已逾二年未繳會費，依章程第九

條，會員連續兩年度未繳清會費者，視為自動退會。 

議決： 

 

肆、臨時動議  

伍、理監事選舉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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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 章程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會名稱為「臺灣社區協力農業協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 二 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以推動社區協力農業為宗

旨，使食物的生產者與消費者擁有公平的通路，共同承擔風險，縮短食物里程，保護環

境。 

第 三 條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 四 條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支機構。前項

分支機構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行之。會址及分支機構之地址於設

置及變更時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第 五 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建立社區協力農業的育成中心及實作基地 

二、舉辦友善耕作、飲食安全、生態環境教育活動 

三、蒐集並分享適切科技、生態農業技術及訊息 

四、協助推廣、建立社區協力農業 

五、其他相關事宜。 

第 六 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衛生福

利部，其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第  二  章 會員 

第 七 條 本會會員分下列三種  

(一) 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歲者，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

並繳納會費後，為個人會員。 

(二) 團體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之公司機構或團體，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

過，並繳納會費後，為團體會員，團體會員推派代表 1 人，已行使會員權利。本會分級組

織應加入本會為團體會員 

(三) 贊助會員：贊助本會工作之團體或個人。 

第 八 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每一會員（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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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為一權。但贊助會員無前項權利。 

第 九 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 

  會員之停權及退會 

凡於每年年會結束前未繳納該年常年會費者，本會得終止會員權利，若在當年度(十二月三

十一日前)補繳後，即恢復此權利。 

連續兩年度未繳清會費者，視為自動退會。如欲再成為本會會員，必須重新申請入會。 

第 十 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理事會

決議，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 十一 條 會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出會： 

一、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 

第 十二 條 會員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第  三  章 組織及職權 

第 十三 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 

會員（會員代表）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分區比例選出會員代表，再召開會員代表大

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會員代表任期二年，其名額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

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 十四 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及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 

    額及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本會之解散。 

八、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定之。 



P15 

第 十五 條 本會置理事九人、監事三人，由會員（會員代表）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

會、監事會。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三人，候補監事一

人，遇理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 

 本屆理事會得提出下屆理事、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 

 理事、監事得採用通訊選舉。但不得連續辦理。通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

核備後行之。 

第 十六 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二、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三、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之辭職。 

四、聘免工作人員。 

五、擬訂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六、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 十七 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三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 

                    理事長。 

 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主席。 

 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常務

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 十八 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 十九 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主

席。 

 常務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監事互

推一人代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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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事會主席（常務監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 二十 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

限。理事、監事之任期自召開本屆第一次理事會之日起計算。 

第二十一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十二條 本會置執行長一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事務，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由

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後聘免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工作人員不得由理事、監事擔任。 

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事項由理事會另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

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二十四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一人，名譽理事、顧問若干人，其聘期與理

事、監事之任期同。 

 

第  四  章 會議 

第二十五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召集時

除緊急事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十五日前書面通知之。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

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臨時會議經會員（會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召開之。 

第二十六條 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會員

代表）代理，每一會員（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二十七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

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下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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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五、本會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章程之變更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或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

上書面之同意行之。 

本會之解散，得隨時以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可決議解散之。 

 

第二十八條 理事會每六個月召開 1 次，監事會每六個月召開 1 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

會議或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會議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

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第二十九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理事會、監事會不得委託出

席：理事、監事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職。 

 

第  五  章 經費及會計 

第 三十 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 500元，團體會員新台幣 5000元。，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二、常年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 500元，團體會員新台幣 5000元。 

三、事業費。  

四、會員捐款。  

五、委託收益。  

六、基金及其孳息。  

七、其他收入。 

第三十一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三十二條 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

表、員工待遇表，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先提理監事聯席會議

通過），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報主管機關核備。並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造年

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送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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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提會員大會通過，於三月底前報主管機關核備（會

員大會未能如期召開者，先報主管機關）。 

第三十三條 本會於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

團體所有。 

 

第  六  章 附則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五條 本章程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

同。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經本會 105年 12月 5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 

報經內政部 105年 12月 30日台內團字第 1050090524號函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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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會員名冊:合計 106 人 
 

 會員編號 姓名 性別 區域 

1 105001 陳建泰 男 臺中市 

2 105002 陳美蓉 女 新竹市 

3 105003 黃恆心 女 新竹市 

4 105004 謝蕙苓 女 苗栗縣 

5 105006 黃湘淳 女 新竹市 

6 105007 賴敏慧 女 新竹市 

7 105008 劉妮雲 女 新竹市 

8 105009 林昱妡 女 新竹市 

9 105010 吳季蓁 女 新竹縣 

10 105011 陳嘉賢 男 新竹縣 

11 105014 賴台榮 女 新竹縣 

12 105017 呂淑燕 女 新竹市 

13 105018 黃慧敏 女 新竹市 

14 105019 吳玉麟 男 苗栗縣 

15 105020 陳翠菊 女 新竹縣 

16 105021 陳雲基 男 新竹縣 

17 105024 陳正然 男 臺北市 

18 105025 楊鳳英 女 新竹市 

19 105026 黃憲弘 男 新竹市 

20 105028 黃正成 男 新竹市 

21 105029 陳韻瑛 女 新竹縣 

22 105030 黃勝雄 男 臺北市 

23 105031 古素錚 女 新竹縣 

24 105034 古進欽 男 新竹縣 

25 105037 盧玟伶 女 新竹市 

26 105039 陳璿妃 女 新竹市 

27 105041 胡慶彰 男 彰化縣 

28 105042 游美雪 女 新竹市 

29 105043 徐美英 女 新竹市 

30 105044 周舜裕 女 臺中市 

31 105046 劉貴英 女 新竹縣 

32 105047 莊信德 男 新竹市 

33 105048 郭淑鈴 女 新竹縣 

34 105050 陳建宏 男 新北市 

35 105051 張松生 男 苗栗縣 



P20 

36 106001 林秋涼 女 新竹市 

37 106002 蘇秋桂 女 新竹市 

38 106003 黃鈴潔 女 竹北市 

39 106004 楊玉瑛 女 新竹市 

40 106005 林煌榮 男 新竹市 

41 106006 楊碧媛 女 新竹市 

42 106007 楊錦鐘 男 新竹市 

43 106008 張家源 男 新竹市 

44 106009 夏靜漪 女 宜蘭市 

45 106017 洪友崙 男 台北市 

46 106021 劉佳怡 女 新竹縣 

47 106022 高泉堯 男 新北市 

48 106028 項春蘭 女 新竹縣 

49 106029 葉淑玲 女 新竹市 

50 106030 許如勳 男 新竹市 

51 106031 陳秀蓮 女 新竹市 

52 106032 江盛任 男 新竹市 

53 106033 黃玉美 女 新竹市 

54 106034 李宗勳 男 桃園市 

55 107002 黃貴箴 女 新竹市 

56 107004 謝怡梅 女 台北市 

57 107006 吳秀梅 女 新竹縣 

58 108001 葉明芳 女 新竹縣 

59 108002 楊淑英 女 新竹市 

60 108003 邱美玲 女 新竹市 

61 108004 劉孟達 男 新竹縣 

62 108005 陳蘭卿 女 新竹縣 

63 108006 張美津 女 新竹市 

64 108007 蘇淑美 女 新竹市 

65 108008 黃國展 男 新竹縣 

66 108009 曾秀錦 女 台中市 

67 108010 謝采純 女 新竹市 

68 108011 謝美玲 女 新北市 

69 108012 黄碧蓮 女 新竹市 

70 108013 劉省 女 新竹市 

71 108014 吳昌城 男 苗栗縣 

72 108015 余秀鳳 女 桃園市 

73 108017 黃雲朋 男 新竹巿 

74 108019 范國峰 男 新竹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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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108020 林漢洲 男 新竹市 

76 109001 陳淑琴 女 嘉義市 

77 109002 黃士豪 女 新竹縣 

78 109003 黃淑媛 女 新竹市 

79 109005 黃清姚 女 新竹市 

80 109006 彭月雲 女 新竹市 

81 109007 楊麗珍 女 新竹市 

82 109008 趙麗卿 女 新竹市 

83 109009 陳錦媛 女 新竹市 

84 109010 林怡孜 女 新 竹市 

85 109011 廖如月 女 台中市 

86 109012 鄭國華 男 新竹市 

87 109013 呂美玲 女 新竹市 

88 109014 彭寶蓮 女 新竹市 

89 109015 綦由鳳 女 新竹市 

90 110001 王志仁 男 台中市 

91 110002 李清煌 男 新竹市 

92 110003 林素綾 女 新竹市 

93 110004 吳錦芬 女 新竹市 

94 110005 林秀映 女 新竹市 

95 110006 陳志坤 男 新竹縣 

96 111001 蔡幸樺 女 新竹市 

97 111002 王俊傑 男 新竹縣 

98 111003 莊棋本 男 新竹縣 

99 111004 胡耿逢 男 台中市 

100 112001 江星樂 女 新竹市 

101 112002 柏雅玲 女 新竹市 

102 112003 邱建程 男 新竹縣 

103 112004 吳德安 男 台北市 

104 113001 張耀 男 新竹市 

105 113002 謝世芳 男 新竹市 

106 113003 尚業蘭 女 新竹市 

 


